湖北工程职业学院2024年招生章程 

一、学校名称：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二、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三、办学性质：公办

四、办学类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五、学习形式：全日制

六、学校国标代码：14197

七、学校基本情况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于半城山色、半城湖，有宜居之都、运动新城之称的黄石市，学校依山傍水、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是学子成才的理想园地。

八、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和收费标准

1.招生专业、招生计划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考试部门公布为准。

2.学生入学须缴纳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按物价部门核定标准执行。

九、录取规则

1.招生对象为各生源省份符合国家2024年高校招生条件的考生，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原则。

2.认可2024年全国性加分政策和各生源省份加分政策，接受各生源省份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的考生。

3.严格执行各生源省份确定的调档比例。若进档考生成绩相同，按照各生源省份排序规则排序。录取时若志愿生源不足，采取征集志愿方式进行录取。

4.普通类专业录取办法：普通类专业(类)投档选定“分数优先”且“所有专业调剂考生的优先级均低于其他考生（其他考生指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的方式确定专业。若考生投档分数相同，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同分排序规则进行录取。

投档分数达到录取要求的考生，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将由学校根据考生分数从高到低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直至录取额满；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5.各招生专业均无外语语种要求，非英语语种考生被录取到学校后均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安排教学。

6.艺术类专业文、理兼收，文化成绩计分方式以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考试部门规定为准，专业成绩为2024年考生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艺术类专业专科统考合格成绩。

7.各招生专业均不限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8.体检要求：学校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公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的体检规定。

9.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学校将根据有关要求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凡发现有弄虚作假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10.学生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颁发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普通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学信网可查询。

十、学生资助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建立了完善的助学育人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人成才。

1.家庭经济困难且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至家庭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学生资助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学校统筹安排勤工助学岗位。

5.“绿色通道”：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暂时没有办法筹措足额学费、住宿费的，可先通过“绿色通道”报到入学，入学后学校再根据核实后的困难情况给予相应资助。

十一、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大棋大道东366号  

邮政编码： 435109
学院网址： http://www.hbei.com.cn/

招生部门： 招生就业处

联系电话： 0714-6350697

传真电话： 0714-6350677

